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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甲公司与

乙公司签订建
设工程施工合

同，将A工程交由乙公司
施工，合同约定单价一次
性包死，并且约定了合同
总价款。乙公司施工至
主体验收合格后，双方对合同
的履行发生争议，甲公司提出
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乙公
司起诉要求甲公司支付欠付
的工程款及违约金。甲公司
反诉称已经多支付工程款，要

求乙公司退还。诉讼中，法院
委托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对乙
公司已完工程价款进行了鉴
定，鉴定机构按固定单价下的
合同价与定额预算价的比例
折算已完工程的工程款，确定
已完工程项目鉴定价格。

发包人违法解除施工合同
已完工程价款如何确定？

成务律师事务
所律师孔政龙分析

认为：本案中，合同解除时，乙公
司施工面积已经达到了双方审
定的图纸设计的结构工程面积，
但整个工程的安装、装修工程尚
未施工，乙公司无法完成与施工
面积相对应的全部工程量，双方
当事人约定的工程价款计价方法
已无法适用。

司法实践中大致有3种方
法：一是以合同约定总价与全部
工程预算总价的比值作为下浮
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
预算价格进行计价；二是已完施
工工期与全部应完施工工期的比
值作为计价系数，再以该系数乘以
合同约定总价进行计价；三是依据
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进行计价。

第一种方法，是在当事人
缔约时，依据定额预算价下浮
了一定比例形成的合同约定
价，只要计算出合同约定价与
定额预算价的下浮比例，据此
就能计算出已完工程的合同约
定价。这种计价方法的弊端
是，将会导致甲公司虽然违反
约定解除合同，却能额外获取
利益；而乙公司亦会产生损

失。这种做法无疑会助长因违
约获得不当利益的社会效应，该
方法在本案中不应被适用。

第二种方法，计算本案工程
的工程价款，与建设工程中发包
人与承包人多以固定时间内完
成工程量考核进度的交易习惯
相符，但不能准确反映工程量，
因而也不应采用。

本案采用第三种方法即
依据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计
算已完工工程价款，政府部门
发布的定额属于政府指导价，
依据定额计算已完工程价款
符合规定，更趋合理。此类案
件，除应当综合考虑案件实际
履行情况外，还特别应当注重
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和司法判
决的价值取向等因素，以此确
定已完工程的价款。

因此，发包人违法中途解
除施工合同，为保护施工方利
益，可以突破合同约定，以定额
价计算已完工程价款。对于签
订相对低价合同，但又遭到违
法解除合同的承包人来讲，对
其利益保护有很强的指导和示
范意义，实务中应注意运用。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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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保聊工伤

大家好，小保本周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
近期，小保与奋战在工伤报案一线的朋友们进行了几次沟通，对工伤报案

这一申请工伤待遇的“门户”进行了一些深入了解。在交流中发现，有些单位和
个人往往存在对工伤保险认识不清、理解不足的情况：有的错过了报案时机，该
报未报；有的瞒报、漏报、乱报；更有甚者，混淆“工伤保险”与“意外伤害险”的关

系，认为参保就是进了保险箱，认定工伤保险无所不及、无所不包……提醒诸位：工伤保险需
“观止”，工伤认定勿“碰瓷”。

第24期 专业 深度 趣味

认定门槛降低 享受就业扶持

“就业困难人员”范围扩至13类

工伤保险需“观止”工伤认定勿“碰瓷”

与以往相比，此次全
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
围扩大，认定标准更为细
化、更为科学，并且认定
“门槛”也相应下调，旨在
最大限度地为需要帮助
的，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
提供就业帮扶。其中，以
长期失业人员认定标准
为例，此前，我市政策规
定为，连续失业一年以上
的登记失业人员：指与用
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
同后后，登记失业一年以
上，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失业人员。政策调整
后，认定标准改为，有社

保缴纳记录者，据最近一
次社保停缴时间 6个月以
上。无社保缴纳记录者，
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
的，与用人单位解除、终
止劳动合同 6个月以上；
个体工商户或自主创办
企业的，营业执照注销 6
个月以上的。

按照规定，社会保险
缴纳记录均不含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
简化环节、方便群众、利于
监管，统一由申请人常住
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负责办理就业困难人员认
定工作。

《工伤保险条例》中对上下班
途中的情形是如何规定的？

第十四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第六款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
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由此可见，构成上下班途中工

伤事故的要件有这样几个：必须在
上下班途中（王先生的情况符合这
一个）；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王先生
自己在楼道内突发疾病摔倒，不符
合）；在交通事故中，该职工不承担
主要责任。这 3 个要件缺一不
可。所以，根据法律规定，王先生
的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

本报讯 为更好地为就业困难人
群提供精准帮扶，今年1月1日起，郑
州市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可
以享受就业扶持的就业困难群体由
原有的11类扩容为13类，认定“门
槛”也有所下降。这是记者昨日从郑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得的
信息。郑报融媒记者 王红

新政规定，“就业困难人员”
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
能力和就业愿望，拥有郑州市户
籍或在常住地连续居住6个月以
上（以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证》
为准）且在本市用人单位参加社

会保险 6个月以上的（不含补缴
月数）非本市户籍人员中，在本市
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登记
失业且领取《就业创业证》（《就业
失业登记证》），并且符合下列相
关情形之一的人员。

13大类就业困难群体：登记
失业6个月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
登记失业的4050人员；城镇“零就
业家庭”成员；享受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的人员；困难家庭中就业困难
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被征地
农民；登记失业的残疾人；登记失

业的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建档立卡
的贫困家庭成员；农村家庭参战退
役士兵和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
员中“4050”人员；登记失业的需要
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成员；登
记失业的县级以上劳动模范；登记
失业的军烈属。

认定“门槛”下调“就业困难人员”是如何认定的

13类就业困难群体的范围

王先生，47岁，在郑州某餐饮
企业工作。2017年2月20日早上
6点，王先生去上班，在自家楼道
内突发脑病昏厥，被人送往就近

医院抢救。应王先生家人要求，
该企业经办人按照规定填写《工
伤事故备案表》前往社保经办机
构进行工伤报案。工作人员了解

情况后，确认王先生这种情况无法
认定为工伤。政企双方与家属反
复沟通后，建议其放弃工伤认定申
请，进行医疗保险报销治疗费用。

案例 上班刚出门，在自家楼道发病晕倒不能算工伤

解读 法律规定3个条件缺一不可

既然如此，那么在制度层面，
工伤保险究竟是怎样一个险种呢？

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在
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
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需要我
们注意的是，工伤保险规模虽小（类
比养老、医疗保险），但着眼点却较
高：与其他险种不同，工伤保险在保
障职工“个体”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
“集体”的利益，是分散用人单位风
险、降低企业成本和事故损失的保障
险，是企业的“大局险”、“全局险”。

继续来看缴费。“条例”第十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
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
险费。而缴费费率也是根据各类
企业的行业差别（主要是行业风
险）进行调整，根据上年度各企业
工伤费用支缴率进行浮动。由此
可见，完全不需要职工“操心”的工
伤保险征收，也注定了它赔付范围
的“有限性”。

综上所述，工伤保险从诞生之
日起就笃定了它的独特意义——为
公而不为私，顾大而不失小。所以，
工伤保险不是“意外伤害险”，它有局
限、有原则、有“观止”，请大家不要混
淆概念，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延伸 工伤保险不是“意外伤害险”


